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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0347）

公告

二零二三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零二三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

二零二三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所載於
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舉行的二零二三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零二三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二零二三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
東大會的提呈決議案已經本公司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月三日之通函（「該
通函」）、本公司二零二三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二零二三年第三次臨
時股東大會」或「臨時股東大會」）通告（「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本公司二
零二三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H股類別

股東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使用詞彙具有該通函
內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大會、二零二三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
及二零二三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統稱「大會」）於二零二三年十月
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時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遼寧省鞍山市鐵西區
鞍鋼廠區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舉行。大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王保
軍先生主持。大會的召開及舉行符合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及規則、規範
性文件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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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以下董事：執行董事王保軍先生和田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馮
長利先生、汪建華先生、王旺林先生和朱克實先生出席大會。

大會出席情況

於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9,399,442,527股，其中 7,987,902,527

股為本公司A股（「A股」），1,411,540,000股為本公司H股（「H股」）。因此，賦
予本公司股東（「股東」）權利出席大會並於會上就提呈之決議案表決之
股份總數為 9,399,442,527股。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大會並須按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於會上
就擬向股東呈遞的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

合共25名股東或其代理人出席了臨時股東大會，合共持有6,298,966,368

股股份，約佔具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的67.01%。其中，24名為A股持有人，
合共持有 5,948,609,929股股份，約佔具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的 63.29%，1

名為H股持有人，合共持有350,356,439股股份，約佔具有投票權的股份總
數的3.73%。

合共 24名股東或其代理人，合共持有 5,948,609,929股A股，約佔具有投票
權的A股總數的74.47%，出席了A股類別股東大會。

合共 1名股東或其代理人，合共持有350,356,439股H股，約佔具有投票權
的H股總數的24.82%，出席了H股類別股東大會。

22名A股股東透過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網上投票系統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及A股類別股東大會，佔具有投票權的A股總數中的 875,947,820股或
約10.97%或約佔具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的 9.32%。

於本公告日期，鞍山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鞍山鋼鐵」）及其聯繫人持有本
公司具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的約 53.366%，並已就有關補充協議、據此
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及補充協議項下之建議經修訂年度上限的普通
決議案放棄投票。除控股股東鞍山鋼鐵外，概無其他股東須根據上市規
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第1項決議案放棄投票。除鞍山鋼鐵外，概無其
他股東於該通函內表示有意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
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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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需就有關回購及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
議案放棄投票的激勵對象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持有 41,702,315股A股，約
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具有投票權股份總數的 0.44%，且該等股東未出
席大會或就有關決議案投票。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股東須根據
上市規則於大會就該等決議案放棄投票。

大會結果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
股東大會通告的所有提呈的決議案已經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於臨時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
案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臨時股東大會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1. 批准、確認及追認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
交易及建議經修訂年度上限。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1,281,962,839 99.93% 888,000 0.07% 4,000 0.00%

由於普通決議案贊成票所代表股份數超過實際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並就普通決議案投票的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的五成，故上述普通決
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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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1. 審議並批准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6,297,699,468 99.98% 1,262,900 0.02% 4,000 0.00%

2. 審議並批准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月三日通函中所載的調整
本公司註冊資本及修訂公司章程。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6,298,074,238 99.99% 888,130 0.01% 4,000 0.00%

由於特別決議案贊成票所代表股份數超過實際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並就特別決議案投票的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故上述特
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A股類別股東大會

於A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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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1. 審議並批准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5,947,707,029 99.98% 902,900 0.02% 0 0.00%

由於特別決議案贊成票所代表股份數超過實際出席A股類別股東大
會並就特別決議案投票的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故上述
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H股類別股東大會

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特別決議案

1. 審議並批准回購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出席會議

有表決權股

東所持表決

權的百分比

349,992,439 99.90% 360,000 0.10% 4,000 0.00%

由於特別決議案贊成票所代表股份數超過實際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
會並就特別決議案投票的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故上述
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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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票情況及法律意見

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任大會的監票人，審核大會投票的
點算工作。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出席大會，並出具法
律意見，認為 (i)大會的召開及舉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市
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及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規定；(ii)出席大會的人員和召集人的資格合法有效；及 (iii)大會
的表決程序和投票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王軍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王軍先生
張紅軍先生
王保軍先生
田勇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長利先生
汪建華先生
王旺林先生
朱克實先生

* 僅供識別


